
 

万源市红鱼潭砂石有限责任公司红鱼潭砂石厂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基本情况 

万源市红鱼潭砂石有限责任公司红鱼潭砂石厂为已有矿山，为延续采矿许

可证，拟扩大生产规模至 30万吨/年，其生产能力发生了变化。在此背景下万源

市红鱼潭砂石有限责任公司委托四川省第十一地质大队按照开发利用方案的开

采方式及 30 万吨/年的生产规模编制了《万源市红鱼潭砂石有限责任公司红鱼潭

砂石厂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为采矿权证延续和矿山后续矿山地

质环境保护和土地复垦提供指导依据。 

一、矿山基本情况 

万源市红鱼潭砂石厂位于万源市城区 270°方位，直距约 20.5km 的万源市

永宁镇黄家沟村（原长石乡九村）。矿区中心地理坐标为东经 107°54′21″，

北纬 32°04′17″。 

矿区为已有矿权，其采矿权人为万源市红鱼潭砂石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6

年 12 月 20 日 在 万 源 市 自 然 资 源 局 办 理 了 采 矿 许 可 证 ， 证 号

C5117812015097130139834，有效期至 2022 年 12 月 20 日，已过期，设计生产规

模 10.0 万吨／年，批准开采建筑石料用灰岩、建筑用砂岩，开采标高+840m～

+740m，开采方式为露天开采，矿区面积为 0.0415km2。矿区范围由 7 个拐点圈

定，具体详情如表 1-1 所示。 

周边相邻矿山为四川省万源市竹源煤业有限责任公司(长石煤矿)，其开采矿

种为煤，开采方式为地下开采，对红鱼潭砂石厂的开采无影响；矿区范围内不涉

及各类保护区、生态红线、水源保护地及永久基本农田等。 

二、方案基本情况 

1、《方案》严格按照《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编制指南》（国

土资源部）的要求进行编制的。工作过程中充分收集了与本方案编制工作有关地

质资料，再结合实地调查情况，基本查明该矿地质环境问题现状及土地破坏现状

针对性地编制了该方案，完成了预期目标。 

2、评估区面积为 0.142km2，评估区重要程度为重要区，矿山生产建设规模

为小型，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为复杂，综合确定该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评估级别



 

为“一级”。 

表 1-1  采矿权信息一览表 

采矿权
人 

万源市红鱼潭砂石有限责任公司 经济类型 有限公司 

矿山名
称 

万源市红鱼潭砂石厂 开采矿种 
建筑石料用灰
岩、建筑用砂

岩 

采矿证
号 

C5117812015097130139834 开采方式 露天开采 

生产规
模 

10 万吨／年 矿区面积 0.0415km2 发证机构 
万源市自然资

源局 

采矿证
有效期 

2016 年 12 月 20 日至 2022 年 12 月
20 日 

开采深度 +840m～+740m 

拐点号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 

拐点号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 

X（m） Y（m） X（m） Y（m） 

1 3549523.00  36491158.00  5 3549821.00  36491015.00  

2 3549764.00  36491151.00  6 3549678.00  36491039.00  

3 3549867.00  36491203.00  7 3549526.00  36491098.00  

4 3549914.00  36491146.00     

3、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程度现状已损毁区评估划分为影响严重区及影响较轻

区。影响严重区：主要为露天采场、加工厂及其影响地段，面积为 0.110km2，占

评估区面积的 77.47%；影响较轻区：主要为露天采场及加工厂外围，面积为

0.032km2，占评估区面积的 22.53%。 

4、根据地质环境预测评估结果，矿山地质环境预测评估分区与现状分区一

致。 

5、根据地质环境现状及预测评估结果，将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划

分为 2 个区（重点治理区和一般治理区），其中重点治理区主要为露天采场、加

工厂及其影响地段，面积为 0.110km2，占评估区面积的 77.47%；一般治理区主

要为露天采场及加工厂外围，面积为 0.032km2，占评估区面积的 22.53%。 

6、矿山现已损毁土地 8.7609hm²；矿山后期开采拟损毁土地位于现损毁土地

范围内，故不存在拟损毁土地。共计损毁土地 8.7609hm²，其中水田 0.0488hm2、

旱地 0.0746hm2、乔木林地 0.0370hm2、灌木林地 0.3945hm2、采矿用地 7.7609hm2、

农村道路 0.1139hm2、裸岩石砾地 0.3312hm2。 

7、根据土地适宜性评价结果，矿山土地复垦方向为水田 0.0488hm2、旱地

0.1052hm2、乔木林地 8.4300hm2，并对区内农村道路予以保留，面积为 0.1769hm2，

拟复垦土地工程量面积为 8.7609hm²。 



 

8、万源市红鱼潭砂石有限责任公司红鱼潭砂石厂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

复垦项目总投资 83.22 万元，其中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资金为 28.89 万元，土

地复垦投资为 54.33 万元。资金来源为万源市红鱼潭砂石有限责任公司自筹。 

9、本方案适用年限确定为 5.0 年，即 2025 年 6 月～2030 年 5 月（最终基准

时间以取得采矿许可证时间为准）。 

10、矿山经过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工程，将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环境

效益和经济效益，对生态环境建设起到积极作用。 

 

 

 

四川省第十一地质大队 

                           2025 年 6 月 23 日 











《万源市红鱼潭砂石有限责任公司红鱼潭砂石厂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 

评审专家名单 

 



 

专家组评审意见修改执行情况对照表 

序号 刘林川专家修改意见 修改对照 

1 P1任务由来调整概念 已调整相关说法，详见文字 P1 

2 

法律法规与政策性文件分列，增加川自然资

法〔2022〕3号文件，P4应为万源市土地利

用总体规划图 

已分列并补充川自然资规[2022]3

号，P4 修改为万源市土地利用总体

规划图，详见文字 P2、P4 

3 P5复垦期 1年，请于主管部门核实 
复垦期 1年是与主管部门核实后确

定为 1年，详见文字 P5 

4 

P38矿山地质灾害应具体相关措施、监测方

式、是否购买相关仪器设备、应咨询辖区地

质灾害主管部门 

地质环境监测及其相关措施已在矿

山地质环境监测中明确，详见文字

P71 

5 
P48表 4-6复垦后耕地面积、地类不得小于

损毁前 

已按最新土地利用现状数据进行调

整，耕地面积均大于或等于复垦前面

积，详见文字 P50 

6 
P49土源平衡分析需补充客土来源、运距并

增加相应预算 

已补充，并增加了相应的预算,详见

文字 P52及附件 10 

7 P61配套工程缺少排水沟  

工程设计的中的配套工程对排水沟

的样式进行了说明，其长度在主要工

程量中各复垦单元进行了阐述并在

5-6进行了汇总，详见 P67、P68、P70 

8 P84表 7-7存在漏项（表土回覆） 已核实并修改，详见文字 P88 

9 
调整土地复垦规划图、水田、旱地面积明显

不足 
已做适当调整，详见附图 6 

10 补充公众调查表 已补充，详见附件 8 

11 内审意见要与报告一致，补充内审专家签字 
内审意见已修改与报告一致，详见附

件 12 

序号 杨光亮专家修改意见 修改对照 

1 

未按《四川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规范矿山地质

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编报和审查工作的

通知》（川自然资函〔2023〕358 号）向主

管部门上报 XX 矿山地质 环境保护与土地

请示内容由万源市自然资源局转交

市局 









委 托 书 
 

 

 

四川省第十一地质大队： 

根据《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做好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

方案编报有关工作的通知》（国土资规[2016]21号）等文件要求，施

行矿山企业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方案和土地复垦方案合并

编报制度，矿山企业不再单独编制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方

案、土地复垦方案。我公司特委托贵单位承担我公司所属矿山“红鱼

潭砂石厂”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编制工作。 

特此委托！ 

 

 

 

 

委托人：万源市红鱼潭砂石有限责任公司 

                            2025年 3月 5日 

 

 



 

承 诺 书 
 

达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根据《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做好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

方案编报有关工作的通知》（国土资规[2016]21号）等文件要求，施

行矿山企业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方案和土地复垦方案合并编

报制度，矿山企业不再单独编制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方案、

土地复垦方案。我公司委托四川省第十一地质大队按照相关法律法规

文件开展本项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方案、土地复垦方案的编

制工作。承诺人做出如下承诺：承诺人提供给被委托人的基础资料的

保证送审资料客观、真实，无伪造等虚假内容；委托人送审的《万源

市红鱼潭砂石有限责任公司红鱼潭砂石厂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

垦方案》是在开发利用方案的基础上编制的，若有不实，后果由承诺

人承担。  

 

 

特此承诺。 

承诺单位：万源市红鱼潭砂石有限责任公司 

  二○二五年五月二十日  



 

承 诺 书 
 

达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根据《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做好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

方案编报有关工作的通知》（国土资规[2016]21号）等文件要求，施

行矿山企业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方案和土地复垦方案合并

编报制度，矿山企业不再单独编制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方

案、土地复垦方案。万源市红鱼潭砂石有限责任公司特委托我单位按

照相关法律法规文件开展其所属矿山“红鱼潭砂石厂” 矿山地质环

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的编制工作。承诺人对所提交的《万源市红鱼

潭砂石有限责任公司红鱼潭砂石厂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

案》做出如下承诺：保证送审资料客观、真实，无伪造等虚假内容，

若有不实，后果由承诺人承担，特此承诺。 

 

 

 

 

承诺单位：四川省第十一地质大队 

  二○二五年五月 

 
  

 



 

 

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义务承诺书 

本复垦义务人投资建设的红鱼潭砂石厂在开发建设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对土

地产生压占、占用、挖损或沉陷等损毁，造成土地利用功能下降。为贯彻执行国

务院《土地复垦条例》（2011 年 592 号令）等相关法律法规和相关精神及要求，

特委托四川省第十一地质大队编制《万源市红鱼潭砂石有限责任公司红鱼潭砂石

厂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以下简称“方案”），现郑重承诺： 

 一、认可方案确定的复垦范围、复垦资金概算及时筹集、主动缴纳。 

 二、严格按照方案内容，切实完成资金预存、阶段及年度复垦工程实施计

划等相关工作，切实履行土地复垦义务。 

 三、对复垦责任范围实施动态监测，对复垦责任范围内因我方开发建设

导致的土地损毁问题进行及时的复垦，切实保护土地资源和生态环境，维护农民

权益。 

 

承诺单位：万源市红鱼潭砂石有限责任公司 

  二○二五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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